附件1
2017年广州市民办学校教师入户申报表
	基本条件

	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	提交申报材料数量
	审核部门对申报证明材料的意见
	备注

	性别
	
	联系电话
	
	（    份）
	1.身份证（有 □无 □  ）
2.其他材料（有 □无 □  ）
3.是否符合45周岁以下的基本条件
（是□ 否□）
	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； 

	出生日期（年龄）
	年  月  日（   岁）
	婚姻状况
	未婚□ 

离异□
已婚□ 

其他□
	
	
	

	现工作单位
	
	所在年级/部门/担任职务
	
	（    份）
	4.在我市民办学校工作期间的劳动合同
（有 □无 □  ）
5. 在我市民办学校工作期间的社保证明
（有 □无 □  ）
6. 在我市民办学校工作时间为    年  月
（共计   月）。
	需连续满4年，合同单位、工作单位、社保缴费单位需一致，如是人事代理，请同时提供人事代理合同。

	学校联系人
	
	
	
	
	
	

	联系电话
	
	
	
	
	
	

	进入现单位时间
	年   月
	在我市民办学校工作时间
	年
	
	
	

	学历和职称情况
	满足情况一
	大专以上（含大专）学历，获得初级（含初级）以上职称
	（    份）
	7. 大专学历证书（有 □无 □  ）
本科学历证书（有 □无 □  ）
8. 职称证书（有 □无 □  ）
	提供学历证书，大专学历需提供初级专业技术资格，本科及以上学历有则提供。

	
	满足情况二
	本科以上（含本科）学历
	
	
	

	教师资格证书名称
	
	资格证书核发机构
	
	（    份）
	9.教师资格证（有 □无 □  ）
10.其他资格证书（有 □无 □  ）
	教师资格证需满足任教学段要求。

	近4年年度考核是否为称职及以上
	是□  否□
	（    份）
	11.年度考核相关证明（有 □无 □  ）
	学校出具年度考核表或考核证明。

	有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
	有□  无□
	（    份）
	12.计生证明（有 □无 □  ）
	不需提供

	积分情况

	指标
	内容
	发证机构/单位/部门
	自评得分
	提交申报材料数量
	审核部门对申报证明材料的意见
	备注

	
	
	
	
	
	核对情况
	认定得分
	

	最高学历
	学历证书
	
	
	（    份）
	13.是否核对学历证书原件并在复印件加盖“与原件一致”章 （是 □否 □  ）
	
	与4、5、6、7、8点相同，不用提供重复材料。“在广州市民办学校从教时间”使用《从教时间核对表》核对并附在个人材料中。

	专业技术资格
	专业技术资格证书
	
	
	（    份）
	14.是否核对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并在复印件加盖“与原件一致”章 （是 □否 □  ）
	
	

	在广州市民办学校从教时间
	劳动合同和社保证明
	
	
	（    份）
	15.是否核对劳动合同原件和社保证明原件并在复印件加盖“与原件一致”章 （是 □否 □  ）
	
	

	获得县级市以上政府部门荣誉
	荣誉证书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
	
	
	（    份）
	16.是否核对荣誉证书原件并在复印件加盖“与原件一致”章（是 □否 □  ）
	
	

	夫妻双方均为民办学校教师
	结婚证
家属相关各项证明材料
	
	
	（    份）
	17.是否核对结婚证原件和家属相关各项证明材料并在复印件加盖“与原件一致”章（是 □否 □  ）
	
	配偶需单独提供材料1-11和结婚证书

	自评得分合计
	
	区教育局认定得分合计
	
	申请人得分在区教育局排名情况
	
	

	申请及审核情况

	申报人承诺和签名        
	所在单位意见
	区教育局意见

	本人承诺以上填报内容和提供的材料完全真实，如有虚假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承担一切责任。
         签名：  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	经公示，申请人总积分为   分，在我校排名第   名；经审核申请人原始材料，与积分情况相符，同意推荐。
（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　月 　日
	经公示，申请人总积分为   分，在我区排名第   名；经审核申请人原始材料，与积分情况相符，同意推荐。
（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　月 　日

	区教育局审核人信息
	审核人
	
	联系电话
	  86371568
	审核时间
	2017年     月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1.请根据《广州市民办学校教师入户积分指标及分值表》所列范围填写，本表一式三份，学校、区教育局、市教育局各留存一份； 2.相关佐证材料复印件加盖“与原件相符”章，经过学校和区教育局确认后作为附件附在本表后，本表和所有上交材料一律为复印件，所有材料一律不退。附件材料按照材料顺序号1-11、16、17装订，页面右上角用铅笔标注资料顺序号。
（        ）教师在广州民办学校从教时间核对表
	时间
	　
	1月
	2月
	3月
	4月
	5月
	6月
	7月
	8月
	9月
	10月
	11月
	12月
	月份小计
（学校复核）
	月份小计（区复核）

	      年
	合同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社保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
	      年
	合同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社保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
	      年
	合同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社保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
	      年
	合同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社保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
	      年
	合同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社保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
	      年
	合同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社保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
	      年
	合同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社保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
	      年
	合同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社保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
	      年
	合同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社保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
	      年
	合同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社保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
	月份共计
	　
	　

	分值共计
	　
	　

	复核人签名
	　
	　


说明：从教时间要以社保和合同同时确定为准。本表格附在《2017年广州市民办学校教师入户申报表》之后。
